本表單內容僅供參考，得視實際情形斟酌修改

建 物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書
建物所有權人               所有座落於新北市     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之房屋，同意（商號名稱：               ）登記為商業所在地。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書為憑，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負法律上責任。
　　　　此致
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蓋章)
身分證字號：
住址：
中     華     民     國        年        月        日
申請案編碼：040301  公告期限：3天
(民)經工商06-表五

